医保征缴专项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    根据《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渌财通【2024】4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对医保征缴工作专项开展自我评价，项目金额50万元，项目期限为20212年10月至2023年2月，评价环节为医保征缴参保人数、完成比例、补助标准、拨付时间等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3年财政下达医保征缴专项资金年初预算50万元，下达时间2023年1月6日，下达文号年初预算【2023】0001号。
2.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3年度全区实际征缴人数216164人，按2元/人的补助标准发放8个镇征缴工作经费43.23万元，支付时间为2023年8月，另支付局工作经费6.77万元。
3.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年初预算50万元，其中43.23万元由机关财务以财政授权支付方式在8月份通过财政预算外帐户拨付到乡镇，保障了专款专用。剩余6.77万元呈区级领导批示，转作局公用经费使用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2023年度，通过乡镇及教育部门努力，医保参保人数为216164人。
2.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一是圆满完成参保目标。城乡居民人数22517人，实际医保参保人数216164人，参保率达96%，圆满完成省市下达的参保任务。基金总收入21400万元、支出19871.28万元，受益面101.37 %。医疗救助7570人次，支出救助资金1041.8万元。二是待遇服务统筹层次更高。医保待遇标准实现全省统一，经办服务实现全市同标。个人账户使用实现融城管理，参保对象可在全市范围内任意定点药店刷卡使用。三是兜底保障全面落实。全区重残、低保等七类困难群体实现应保尽保、应补尽补。参保资助100%。综合报销比例达到85.41%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，全区城乡居民满意度为92%。
3、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2023年征缴工作专项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。
按照《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渌财通【2024】4号）文件要求，认真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将自评表和自评报告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区财政局绩效管理股，并在门户网站上全文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